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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与文学关系”这个题目，可以做两种理解：一种
理解是民族融合对文学的影响。从这方面说，民族融合、民族
文化的交融，决定了中国文学的风貌。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
面貌，正是在民族融合中形成的。各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入，形
成并推动着文风的发展变化，使中国文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
域、不同背景下展示着不同风貌。没有民族文化的融合，就没
有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文学的面貌。另一种理解是，在多民族
融合、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多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从
这方面说，民族文学的交流，是以民族融合为背景的；文学的交
流与交融，又对民族融合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方面
看，文学关系与民族融合，两者是双向互动的。不管从哪方
面理解，把这个题目放到元代，都是重要话题，都可深入探
讨。比如元代的上京文学，就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
独特标本。在远离中原与江南的草原地区，形成这样一个
文学中心，并且影响着全国。上京文学是独特的，但又是元
代文学的重要部分。它融汇了草原因素、中原因素、江南因
素，而又不仅仅是草原的、中原的、江南的。扩而大之，元代
文学的独特风貌，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融汇了草原文化、西
域文化，甚至安南文化与海洋文化，造就了元代文学的多样化
与整体风貌。

就元代民族融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我简单谈几点个人的
看法。

第一，元代是中华精神共同体形成时期，而文学在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元代，多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多源汇
流，这是历史的客观。这一基本方向，在研究中永远不应该淡
忘，要有正确而客观的认识与表述，并用具体的文学研究加以
揭示与展示。

第二，元代多元文化的交融，基础是两个认同，即政权认同
与文化认同。从整体上看，元代多族士人是认同并拥护元政权
的；元代多族士人也是认同并向往中原文化的。政权认同，使
得大元朝成为稳固的政治共同体；文化认同，形成了大元王朝
治下的精神共同体，如此才有整个天下的一体性。在这两个方
面，我们的研究都出现过偏失。这些偏失，可以概括为两个“强
调”：一是强调汉族士人特别是南方士人与元政权的对立，将一
些士人的个体行为普遍化并加以夸大。二是强调蒙古色目作
家作品的独特性，还努力寻找其独立性，淡化整体上与基本面
的一体性。这两种偏失，都不符合元代文学史的客观、多主观
解读。

第三，对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研究，我想说两方面。
一方面是我们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可靠文献的基础上。这

个问题还需要说吗？需要说，因为以往的研究引用的文献，有
的就不可靠。可靠文献，首先要依据当时文献作出客观的解
读，一切认识都从当时人的记载中来；也要读当时人的议论，理
解当时人的观念。不能脱离当时文献凭某种观念去推理，又回
过头来用这些想象、推理出来的认识去解读作品。20世纪一
些相当流行的观点是这样推出来的。后代文献也可以用，但必
须甄别。以往研究中引的一些材料，现在看来是荒唐的，但有
些材料至今还有人用。比如明代张燧有一部书叫《千百年眼》，
里边涉及元代的东西很多都是瞎说，可是我们的研究者却愿意
相信。我们以其中一条《中华名士耻为元虏用》为例，看看这部
书有些内容多么不可靠：

胜国初，欲尽歼华人，得耶律楚材谏而止。又欲除张、王、
赵、刘、李五大姓，楚材又谏止之。然每每尊其种类而抑华
人，故修洁士多耻之，流落无聊，类以其才泄之歌曲，妙绝古
今，如所传《天机余锦》《阳春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厢》等
记，小传如《范张鸡黍》《王粲登楼》《倩女离魂》《赵礼让肥》
《马丹阳度任风子》《三气张飞》等曲，俱称绝唱。有决意不仕
者，断其右指，杂屠沽中，人不能识。又有高飞远举、托之缁
流者，国初稍稍显见，金碧峰、复见心诸人，俱以瑰奇深自藏
匿，姚广孝幼亦避乱，隐齐河一招提为行童。古称胡虏无百
年之运，天厌之矣!

最近我读有关元好问的东西，竟然看到这样一则材料：
元遗山仕金，官至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隐有归

宋之志，故辞元世祖员外之命。世祖以其抗诏，怒之，命拘管聊
城，自伤志不得遂，而见之于诗。《西园》云：“典刑犹见靖康年。”
《镇州与文举百一饮》云：“只知终老归唐土，忽漫相看作楚囚。”
珂于此百思而不得其解。以不臣二姓之义言之，金亡可不必归
宋。以种族之见言之，金元皆同种不同族耳。

这则材料出自清人徐珂的《松阴暇笔》。奇怪的是，像这样
的材料，如此荒唐，为什么有人相信呢？这段时间整理元代笔
记，有一部叫《焚余录》，撰者署名李模，说是清初发现的，近代
才刊刻。从内容看，大致可以断定为伪书。但有几位著名文献
学家题跋，没有人怀疑这部书的真实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
学者愿意相信其中的内容，也就不去怀疑。建立在这样的文献
基础之上的研究，自然无法得出客观的结论。

第二方面是研究民族作家的成长过程，特别关注师承、姻
亲关系，其次还有朋友关系。他们的老师往往是大儒，他们的
母亲，大多是名人之后，具有很高的中原文化修养，不少人长
期在外祖母家居住，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所受的教育与成
长的文化环境，与中原或江南文人没有大的不同。他们是涵
养于中原文化之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接
受了中原文化观念。考察他们如何在师缘、亲缘、朋友情缘
中，成为诗人作家，并且在多族士人的交往中，实现了多族士
人之间心灵的深度契合，如此才能在深层次上把握民族交融
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第四，客观把握多族士人体现的文化色彩，综合考察其家
族文化承传与所居之地的地域文化浸染。色目士人，其原本的
民族与家族文化特点与发展程度不同，接受中原文化的基础不
同。进入汉地后，所居之地不同，所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不同，此
外还有时代的影响，生活于元中期与元末乱世当然不同，人生
际遇不同，心态也就不同。这多方面的影响，造就了这些诗人
作家各自独特的风格，使他们成为独特的“这一个”。每一位民
族作家，他们的价值就在于不同于他人的“这一个”，即其为人
与为文风格的独特性。每一位独特的“这一个”，都是多族文化
交流融合、家族文化承传、地域文化浸染的样本。比如廼贤与
萨都剌不同，马祖常与丁鹤年不同。他们各自特色的形成，都
是这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研究作家特色，往往从时与地两个
方面着眼，所谓“地为之，时为之”。元代多民族作家的研究，当
然也应该着眼于这两个方面，只不过这两个方面，情况都较一
般诗人作家复杂些，需要下更大功夫深入了解。

总之，所有这些研究，都要建立在可靠、客观的文献基础之
上，力求得出较为客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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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
的意蕴，而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特殊性又决定了
研究的特殊路径和方式，因此，除了可以作为中
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外，
更应该获得与汉语言文学研究并列的地位。以下
仅就此问题谈三点认识。

完整的、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研
究必须涵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就我所知，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起步较晚，大体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而且可
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民间文学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
程。

据百度百科辞条介绍，“少数民族文学”这一
概念被正式提出是1958年，到了1960年代才有
一些民族文学史出版。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
起步更晚，1978年召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中国少
数民族文学作品选》。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研究季刊《民族文学
研究》。此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具体表现为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课题不断深
入，以及产生一批理论研究成果。

而在此之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直到
1958年提出“少数民族文学”概念之前，无论高
校还是学界，基本上是将“少数民族文学”与“民
间文学”混为一谈。以我所供职的北京师范大学
为例，北师大的民间文学研究在学界享有很高
的声誉，钟敬文先生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
之父，但并未发展成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换句话
说，少数民族文学在北师大只是民间文学的一
部分，而不同于中央民族大学及地方民族大学
（学院）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这实际上表明，大
多数综合大学的中文系其实只是汉语言文学
系，并未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纳
入其中。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很欣赏刘大先提
出的“文学的共和”与“千灯互照”的说法，作为一
种借喻，它们的确很好地描述了少数民族文学研
究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关系，完整的中国文学研究
应该将各个民族的文学都包含在内。

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能
只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从民间文学研究到少数
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长期以来，我们少数
民族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汉语记录或翻译的少数民族
文学，少有人关注其母语写作。当然这与研究者的语言能
力有关，也与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多用汉语写作的现实有
关。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有老舍、沈从
文、端木蕻良等著名少数民族作家，当代作家群中如李乔、
张承志、阿来、扎西达娃、白先勇等，都出身少数民族，但他
们都是用汉语写作。不过，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母语
创作有了长足的发展，据刘大先《千灯互照——新世纪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一书介绍，得益于中央

文化方针和民族政策的扶持和地方族群精英的
文化自觉，促成了《民族文学》杂志多种文字版的
诞生，各种地方民族语文学杂志、书籍大量出版，
中国文学得以展开了它在汉语之外丰富复杂的
面貌，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藏文、彝文、
朝鲜文、壮文、傣文等都产生了大量的作品。另一
方面，留存下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化典
籍，如《江格尔》《格萨尔》等史诗，《福乐智慧》《蒙
古秘史》等典籍，也都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母语写
作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对象。

可想而知，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母语写作研
究，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完善少数民族文学研
究，丰富完善中国文学研究，同时更有助于我们
进一步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质和审美风
貌，以及那些仅为少数民族文学所独有的文学
性、艺术性特征。比如藏戏的结构和表现形式，比
如壮族民歌的体式，只有深入到母语层面，深入
到文化层面，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才有可能触及其
实质。此外，由于母语写作研究要求研究者自己
也通晓所研究的少数民族语言，这必然会使得研
究者具备双语或多语立场，从而有可能改变先前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单一视角，互为主客，真正
实现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千灯互照”。

双语创作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学
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实际上经历了这
样一个发展过程，即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
少数民族作家的母语写作、少数民族作家的双语
创作。在第三个阶段，实际上还可以包括两种情
况：一是某些少数民族作家除汉语之外，还同时
掌握两种以上少数民族语言；二是某些汉族作家
也具备用某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能力。这
些都应该是我们必须关注的研究对象，都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认识民族融合、语言互渗及不同民族
文学间的相互影响。

在通常意义上说，所谓双语创作，主要是指
跨国别的双语创作，亦即某一作家同时用两种语
言从事创作，尤其是在中英、中日、中韩领域最为
明显。少数民族作家双语创作的情况大体与此
相似，只是语言限定在一国之内，但研究目的、
方法并无本质的不同。从我个人的专业来看，这
种研究其实还可以拓展一些，可以关注某些用
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母语或民族文
化因素，比如老舍的小说。进而言之，学界关注
较多的如京味话剧、京味儿与满族文化、满语之
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似乎也是可以讨论的问
题。有学者考证，北京的“胡同”一词即来源于蒙

语“忽洞格儿（井）”，而像“帽儿胡同”“取灯胡同”“扁担胡
同”等北京地名也都源自蒙语。除此之外，老北京的礼仪、
称谓等也多与满族文化相关。这虽然超出了严格意义上
的少数民族作家双语创作的范围，但确实是一个与之相关
的研究领域。

我们欣喜地看到，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今日的少数民
族文学研究理念更趋成熟，方法更趋多样，队伍更趋壮大，
成果也更趋丰硕。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对于促进民族融合、
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元代民族融合与文学关系的思考元代民族融合与文学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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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出一批高质量精品力作，推动新时代中国多民族文学
研究繁荣发展，日前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作家文学研究室召开了“中国多民族作家叙事话语体系建设”学术座谈会。与会者围绕中国各民族文学关
系、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民族交流与融合以及中国多民族文学经典与双语创作、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女性文学等问题展开讨论，本报选登两篇笔谈以飨读者。

——编 者

女诗人娜仁琪琪格的诗歌中有大量关于草
原和蒙古族文化的书写，虽然诗人离开出生
地——内蒙古的时间较长，但身体里仍流淌着蒙
古族的血液。成长地辽宁则是诗人诗歌启蒙的
地方，也正因为有着这样多元的生活环境，形成
了她诗歌中较为多姿多彩的文学地理空间，这种
空间主要通过诗中所建构的诗语意象表现出
来。这些意象包含了诗人对血脉所至的草原的
追溯和民族文化的探寻，不仅能够展现出她对山
川、草原等自然景观的真挚书写，而且在凸显民
族特性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
这些意象生成于独特的蒙古族文化空间中，饱含
着深厚的蒙古族文化内蕴。

诗歌不是情绪的宣泄物，也不是简单的文字
排列组合，诗之旨在于体察万物、抒写性灵、物我
融合，诗人若只是“隔靴搔痒”，泛滥情感当然不
能写出好诗。所以诗人在写作中要用切身的体
验感受来为诗歌注入灵魂。

对于诗人娜仁琪琪格来说，写诗已成为生命
的一部分，诗歌是诗人与自我、与世间万物对话
的产物。作为女诗人，她的视野开阔，诗歌意象
种类繁多，有着蒙古族的大气、从容，也有着女人
的细腻温婉，两相融合，诗歌韵味便深厚起来，给
予读者诸多愉悦的读诗感受。虽然诗人生在内
蒙，成长于辽宁，但蒙古人的血脉依然在身体里
流淌，草原人的精神也无时无刻不在散发魅力，
这些特点凝聚在笔端渐渐融合为文字，既有地域
性也有民族性，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召唤着诗人，
随着年岁的增长则变成了对“故土”的寻找与回
归，诗行中也会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她是一位行走的歌者，带着诗歌走进自然、
敬畏自然的同时得到自然的馈赠，让自己的心境
更加开阔，同时在与自然近距离的接触过程中更
容易抒发自我内在的真实情感。新诗集《风吹草低》
中收录的诗歌散发着自然的味道，脚步所到之处都
能用诗歌咏，以一种别致的方式记录当下。

草原的月色，奔腾的骏马，花香和牛羊，悠扬
的马头琴都在召唤着诗人。正如她在诗中写道：

有谁能理解，一个放逐天涯的人
她全部的情感。一出生就向远方行走，走出

了草原
丢失了母语。而她的血液，她的身体

装满的是草原的种子。
——《我总是在母语的暖流里，泪流满面》
诗人把自己当作“被放逐天涯的人”，离开了

草原，丢失了母语，有一种遗憾落寞，但笔锋一转却
表现出了对草原的思念与依赖，血液身体里都装
满草原的种子，有种子就有希望，诗人满怀希冀，

“寻根”的想法总是难以掩饰！作为女诗人来说，
她对这种“根”的寻求如同女儿对母亲的依恋，怀
有一种真挚的想念之情，渴求在那片土地上找到
属于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但她对归属感的探
求，有别于男性诗人强烈的血统溯源和族群认可。

像诗歌《草原月色美》《被月光牵引》《星光璀
璨的扎鲁特草原》中都有“月亮”意象的出现。“月
亮”自古以来是文人表达怀乡之感的必选意象，
在诗人娜仁琪琪格的诗中，自然也包含有这层意
思，但诗中的月亮不单含有思乡怀古之意，还能
指引众生，富有诸多女性化的色彩。

从女性的视角连接起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
跳出单纯的写景抒情模式，并从中感悟诸多人生
哲理，这是娜仁琪琪格诗歌的一大特色。除此之
外，流畅的文字如同安静温婉的诗人自己，她将
自己的性格融入诗中，没有过分的喧闹，也不会
肆无忌惮地以书写自我为目的，她的诗歌往往是
从自我出发，而又跳出狭小的自我空间，虽有诸
多女性化的色彩，但不是“唯女性”，所以更能引
起读者共鸣。女性诗歌若是简单地将男性与女
性进行二元对立，那么这样的诗歌肯定是视野狭

窄的，娜仁琪琪格的诗很巧妙地规避了这一点，
所以诗的格局很大，包含天与人的对话、人与自
然万物的融合。

正因诗歌意象选取天地万物之景，使得诗歌
感情更加饱满且充满了灵气，可能这也是诗人作
为女性特有的魅力。此外，四字词语和形容词的
使用也是整个诗集的一大特点，大量修饰词语的
使用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极具绘画美的特点。

旧时的文化中，对性别存在一定的偏见，僵
化地认为女性的思维缺乏理性，不易摆脱自我的
精神空洞，且喜欢用情感宣泄的方式创造作品，
因而所写之物空洞乏味。娜仁琪琪格的诗歌创
作在诗歌情绪化、自我化这方面有了突破，虽然
从女性的视角进行写作，但不仅仅局限于女性自
我，更多的是从个体体验展开思索，从世间万物
中汲取灵感，在女性自我体认的基础上实现女性
诗歌的转向，用文字本身去实践和证明女性诗歌
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作为蒙古族诗人，那片一望无垠的草原寄托
了她诸多的情感，因而地域性也成了她诗歌创作
的重要标识。地域差异带来的不同文化思维使
得诗人在创作中潜意识地对意象群进行筛选组
合，在相应文化环境的滋养下写出具有地域特色
的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同的地域环境会形成各
具特色的地理意象，这些意象立足于诗人丰富的
自我生命体验和个体认知，其自身包含了诸多可

抒写的诗学内涵。娜仁琪琪格的诗歌创作中有
许多鲜明的地域特色，经常出现诸如“扎鲁特草
原”“科尔沁草原”“大青沟”“蒙古包”“戈壁滩”

“成吉思汗”“菊丽玛”“穆瑶洛桑玛”等极具西北
地域特征和蒙古族文化特色的地理意象。这些
意象都凝结着诗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喜爱与思索，
同时也是诗人行走天地间的一种感悟，正如诗人
自己所说：“我一直认为，诗人就是行走天地间的
使者，就是神与人之间不断搭建桥梁的那个人，
他们有着人神共有的特质，以敏感、超验、精微，
甚至是幽冥的感知力来体察、洞悉、感受一切，而
后传递着彼此的信息。”她的诗歌是对大自然的
礼敬，也是对自然万物的感恩。

诗歌《发现自己的那匹马》描绘了蒙古族人
民特有的竞技活动——赛马，展示了蒙古族人民
的文化特色：“在观礼台 终于等来了那一刻/礼
炮燃起 缤纷绚丽的烟花/拉开万马奔腾的序幕
当号令响起/风涌而出的骏马 每一个都是离弦

的箭/骑手们不是端坐于马上 而是飞身跃起/勒
紧马缰 在马背上表演风驰电掣的绝技”。气势
磅礴的场面顿时浮现在眼前，在感受赛马的同
时，更能体会到诗人对草原、对自由的热爱和对
族群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显然，独特的地域意象形成诸多可供书写的
诗学空间。作为蒙古族诗人，娜仁琪琪格在感受
这种地理意象的时候，较常人有更多发言权。又
因诗人从小离开这片草原，此刻是以一个探寻
者、拜访者的身份踏在这片充满亲情的土地上，
所以她表现出的情感更加浓烈真挚，也更为复杂
深沉，每一处能映入眼帘的景，诗人都倍感亲
切。如诗人所写：

草原之上是墨绿的丛林，而后就是连绵的山峦
一个人走向海日罕，浓郁低矮的灌木
向我交出了神秘。咻咻的小兽的喘息
近在咫尺

——《远山装着巨大的神秘》
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将目之所及的景色记

录下来，如同一幅画卷那般缓缓铺展开。似曾相
识的景在让诗人欣喜的同时，也会有淡淡的忧伤
涌上心头：而我的心已经飞上了，高山顶上的敖
包/五彩的经幡，在向我招手，我听到了/远远的
呼唤——/水汽携带着草原强大的信息/向我袭

来，我是一个急于扑向父母怀抱的孩子/寂静、空
阔，我一个人向远方行走/在青草更深处，把红色
的丝巾披在了/勒勒车上，双膝跪下/敬拜长生天，
敬拜草原上的诸神。（《雨后扎鲁特草原》）一个走
向远方的孩子，此刻正在“父母”的怀抱中享受这
片刻的静谧安宁，诗中“高山顶上的经幡”“敖包”

“勒勒车”“长生天”等这些蒙古族地理意象正是
在“西北”地域景观中生成的，既表现了诗人对草
原景观的赞美，又体现了诗人对回归草原的渴望，
同时这些意象结合诗人自身的身份和彼时的情
感倾向又会形成一种独特的诗歌风格。

又如诗中的曼德拉山，已不是单纯的自然景
观本身，而是远古以来，蒙古族历史与文化的见
证者，能够永恒地记录下沧海桑田的变化，在上
天提供的纸张上，书写下一个民族的过往：“那些
来过的记忆，被抒写，被描绘，被镂刻/那些巨石，
黑亮的玄武岩/是沧海桑田后，上天提供的纸
张？//这些天书，如今被锁在了铁笼子里/它们
是多么拘谨。夜幕降临，万星涌现的夜晚/封印
的万物，可否推门走出？/哦，这古代先民留在大
地上的天书/被赞美，被诅咒；/被保护，也被拘
禁。”“曼德拉山”本质的意义功能建构起了诗歌
较为广大的内部空间，当诗人面对这些景象的时
候，她的写作视角已经发生了变化，思考感受已
不再局限为眼前那座立于天地间不动的山。

除此之外，蕴藏在诗歌中的民族性是娜仁琪
琪格诗歌的又一特色，同时也是诗人理解和记忆
本民族文化的一把钥匙，毕竟“一部作品的民族
化或区域化程度是与作者对本民族、本地域民族
生活的理解深度成正比的。对于一个民族区域
的历史文化、生存状况体验愈深，他笔下的艺术
造型也就愈洋溢着独特的区域或民族的气息”。
娜仁琪琪格对于蒙古族的文化、生活有着深刻的
了解，她与蒙古族的一些重要历史之间更是形成
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这就决定了诗人对本民族
的特征书写更具真实性和创造性，使其创作出的
诗歌也更为自然真切。

如诗人所说：“诗人是被上苍宠爱的孩子/
沧海桑田/无论尘世如何纷杂沉重/依然保留着
一颗简单 柔软 敏感的心”。在辽阔的草原上，
诗人是盼归的孩子；在诗歌的海洋里，诗人是拥
有自由灵魂的歌者。

行走的歌者行走的歌者
————诗人娜仁琪琪格的诗语意象探究诗人娜仁琪琪格的诗语意象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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